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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本校約聘雇人員工作規則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約聘僱人員任職年資連續滿一年以上，並符合本校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規定之遴用

資格條件者，得依本要點參加轉任專任職員考試(以下簡稱轉任考試)。 

    前項所稱連續滿一年以上，以計算至轉任考試報名開始日之前一天為止。 

三、辦理轉任考試應組成試務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九人，由校長聘請學術、行政單位主管

及職員代表二人組成之，並以校長為主任委員；試務行政工作由人事室承辦。 

    試務委員會應於辦理轉任考試前，先行議定轉任名額、考試方式、評分或錄取標準及與

試務有關事項。 

    試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始得開議，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

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四、轉任考試以書面審查、電腦基本知能及面談等方式實施為原則；技術類職務得以現場實

際操作取代電腦基本操作，藉以評量應考人專業知識、實務經驗、專業技能。          

五、轉任考試之評分項目及配分如下，總分合計為一百分： 

    (一)書面審查六十分。 

1.年資（二十分）：任職年資每年三分。 

2.成績考核（三十分）：優等者六分，甲等者四分，乙等者二分，均以採計近五年

為限。 

3.工作成就證明（十分）：重大具體優良事蹟。 

(二)電腦基本知能或現場實際操作十分。電腦基本知能包括校務系統之運用、資安與個

資相關考試，由主任委員指定人員命題。 

    (三)面談三十分。 

六、試務委員應按考試評分表所列項目逐項評分，必要時並加註評語。每一應考人之考試成

績，以試務委員評分總和之平均數為實得成績。 

七、考試成績經試務委員會議確認後，分別按行政類及技術類應考人成績高低排序，由人事

室簽請校長核定，依轉任名額辦理轉任，並以轉任同職稱為原則(如約聘辦事員轉任專

任編制內之辦事員，餘類推。)。但成績經評定在九十分以上，且具有本校職員遴用及

升遷辦法規定之較高職務遴用資格者，得經試務委員會議之決議，轉任較高之職務。 



八、試務委員及辦理試務人員，其有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應考，或為應考人之直屬

長官者，應行迴避。 

九、試務委員及辦理試務人員對於會議內容及考試評分情形，應嚴守秘密，不得擅自對外洩

漏。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